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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
花都府行复〔2021〕358 号 

 

申请人：李某某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 

 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时间内向其书面反馈举

报投诉案件处理结果，行政不作为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时间内向申请人以书面反馈举

报投诉案件处理结果违法。 

申请人称： 

因维权救济需要，申请人于 2021 年 07 月 15 日以挂号

信（XA17884910144）方式邮寄了一份投诉举报材料向被申

请人举报投诉广州市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销售的“小黄人果

汁布丁”不符合规定。但是被申请人一直未向申请人作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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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告知举报投诉处理结果，遂复议。 

1、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举报投诉广州市某某进出口

有限公司销售的“小黄人果汁布丁”不符合相关规定。被申

请人收到申请人举报投诉信材料应当按照《市场监督管理投

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七条的规定将举报和投诉作出区分

对待处理，并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

作出告知是否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告知。如被申请人已经受

理申请人的投诉案件只是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应当按

照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一条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终止调解：第（五）项自投诉受理之日起四

十五个工作日内投诉人和被投诉人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应

当在法定限期内作出终止调解书告知投诉人。申请人认为被

申请人未履行告知投诉案件是否受理或者不予受理，也未在

限期内处理申请人投诉案件违法了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

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七条、第十四条、第二十一条第（五）项

规定。 

2、如被申请人自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投诉信材料已经按

照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七条的规定将

举报和投诉作出区分对待处理的，被申请人还应当按照《市

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一条举报人实名

举报的，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

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。由于申请人并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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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被申请人提供举报人的身份证核实举报身份并不属于实

名举报，因此不应当按照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

办法》第三十一条举报人实名举报的，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

内告知举报人。 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处理申请人举报部分应当按照《市

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第十七条规定内十五个

工作日立案或者不予立案并告知申请人。由于被申请人未作

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告知的可以视为被申请人立案，被申

请人应当按照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第五

十七条规定 90 天内作出举报处理结果并告知申请人，如案

件复杂可以延期 30 日，但被申请人乃未在法定时限九十天

内作出延期案件也未作出任何告知举报部分处理结果给举

报人知道，违法了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

第十七条、第五十七条规定。 

3、申请人举报投诉信首部明确写明了法律文书送达地

址，举报请求也明确提到“书面受理”、“书面答复”、“书

面送达”。如被申请人向贵府提供电话、短信、邮箱方式进

行佐证告知举报投诉人处理结果的属于未经过举报投诉人

同意接受以此方式回复的属于违背正当程序原则。或者被申

请人已在限期内对案件进行调查只是未向申请人作出举报

投诉案件最终处理结果以书面告知的，应当根据《食品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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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和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处理投诉举报文书样式》的通知（国市监网监

【2021】242 号）规定的文书格式，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受

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以及于是否立案向申请人进行告知。

但是被申请人未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和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处理投诉举报文书样式》的通知（国市监网监【2021】242

号）规定以书面告知存在违法。 

4、如被申请人以电话、短信、邮箱的方式告知举报投

诉处理结果的并未告知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、申请期

限和行政复议机关，根据（2019）最高法行申 8048 号行政

裁定书，没有告知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、行政机关或

申请期限的，行政复议期限可以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六十四条之规

定，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、行政复议机

关或者申请期限之日计算，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

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。如被申请人提出申请人行政

复议申请超期的应当不予支持被申请人。 

综上所述：申请人因生活需要购买涉案产品，其产品不

符合相关规定与之有直接的利害关系，申请人作为消费者具

备提起复议的主体资格。申请人认为举报投诉处理结果告知

书与申请人举报奖励和投诉索赔有着息息相关的，因此申请

人与本案属于利害关系人。应当依法受理申请人行政复议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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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并确认被申请人违反了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 3.违反

法定程序的；5.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。 

据此，受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将被申请人的答辩

书寄给申请人，请求法制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全部诉求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、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进行核查处理和

答复情况 

1.被申请人于 2021年 7月 19日收到申请人来信的举报

线索，反映被投诉举报人广州市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某某公司”）销售的“小黄人果汁布丁”食品所标注

的碳水化合物营养素属于虚假内容，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等相

关法律的问题，要求商家退款和赔偿，请求被申请人对被投

诉举报人进行调查处理、给予奖励和答复。 

2.被申请人于 7 月 21 日将该投诉举报线索录入广东市

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，交由经办单位进行处理，并于 7 月 22

日决定受理申请人的投诉。被申请人于 7 月 28 日派出执法

人员到被投诉举报人某某公司登记的住所广州市花都区花

山镇 XX 号进行现场检查。经查，该地址上未有某某公司从

事经营活动。另查，该公司的住所于 2019 年 7 月 4 日已将

住所变更到现地址。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，通过

登记的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该公司，已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

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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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被申请人基于上述调查核实的情况，无法核实被投诉

举报人某某公司销售的食品是否符合法律规定，该公司存在

违法行为的事实证据不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第四十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

九条、第二十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决定

不予立案。另外，针对申请人提出的要求某某公司退还购物

款及十倍赔偿，并承担因本案举报所产生的各顼损失费用，

由于无法找到当事人，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

行办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六）项的规定，被申请人终止调解。 

4.由于经办人工作疏忽，仅在系统反馈处理情况，未及

时将核查情况和不予立案、终止调解处理结果回复申请人。

12 月 31 日，被申请人已将书面答复函邮寄给申请人，告知

投诉举报事项的核查情况和处理结果。 

二、被申请人举报处理和答复认定事实清楚、适用法律

正确和程序合法 

1.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材料后，依法作了受理

和核查处理，并告知了是否立案的情况，程序符合《市场监

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投

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、第二十三条关于投诉受理

期限及举报核查期限的规定。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

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，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之日起

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，被申请人邮寄书面答复函的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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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已超过五个工作日，但已将程序补正，因申请人的诉请无

法得到实际处理，其权利未受到实质损害。 

2.被申请人对投诉举报事项的处理，按照法律规定的程

序启动受理和调查，依法收集证据，作出处理决定并予以告

知。被申请人作为食品安全的监管部门，已对申请人反映的

问题依法调查核实并回复了申请人调查结果，对申请人要求

商家退款和赔偿的投诉请求也进行受理和处理。作为被投诉

举报人某某公司的市场主体监管部门，被申请人已将该公司

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该公司现经营场所不明，其可能存

在的违法行为地不一定在被申请人辖区内。总之，被申请人

已履行了相关法定职责。 

为维护行政执法权的权威性和严肃性，请求广州市花都

区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行政复议申请。    

本府查明： 

2021 年 7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在全国 12315

平台提交的举报线索（编号：21440114002021072101663069），反

映被举报人广州市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某公

司）销售的“小黄人果汁布丁”食品所标注的碳水化合物营

养素属于虚假内容，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的问题，

要求商家退款和赔偿，请求被申请人对某某公司进行调解、

查处、奖励和答复。 

2021 年 7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到某某公司登记的住所广

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东湖 XX 号进行现场检查。经查，上述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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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未有某某公司从事经营活动，执法人员通过企业登记预留

联系方式未能联系到经营者。后被申请人核查得知，因通过

登记的经营场所无法联系某某公司，已于 2019 年 10 月 30

日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同日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条的规定，作出不予立案决定。 

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终止消费者权益争

议调解告知书》（穗花市监山终告字〔2021〕第 123101 号）

和《关于李某某举报广州市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涉嫌违法事

项的答复》，并同日邮寄送达给申请人，告知申请人核查情

况以及不予立案、终止调解的决定。 

以上事实有广东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（编号：

21440114002021072101663069）及举报材料、现场检查笔录、

证据复制（提取）单、企业基本信息系统查询、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截图、不予立案审批表、《终止消费者权益争议调解

告知书》（穗花市监山终告字〔2021〕第 123101号）、《关

于李某某举报广州市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涉嫌违法事项的

答复》及邮寄单、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证据为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府认为： 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五

条“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处理”以及第二十七条第二款：“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举报，

由其实际经营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。电子商务

平台经营者住所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先行收到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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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的，也可以予以处理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处理涉案举

报的职权。 

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举报事项后，依法进行了调

查，鉴于无法联系某某公司，无法查明涉案违法事项，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条的规定决定不予

立案处理，合法有据。 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第十八条

第一款规定：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

通过投诉、举报、其他部门移送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

法行为线索，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

作日内予以核查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

案；特殊情况下，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

长十五个工作日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及

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

规定：“举报人实名举报的，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

报人”，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7 月 19 日收到申请人的举报线

索后，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进行现场核查，同日作出了不予

立案的决定，符合上述关于核查期限和决定是否立案期限的

规定。但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才将处理结果告知

申请人，明显超过了上述关于告知立案决定的期限规定，属

于程序违法。申请人复议请求，理据充分，本府予以支持。 

本府决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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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确认被申请人超过《市场监督管理

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规定的期限作出《关于李某某举

报广州市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涉嫌违法事项的答复》的行为

程序违法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   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一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告：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
